武汉理工大学关于做好2010年在职人员
攻读工程硕士学位第二阶段考试和复试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学院（所）：

根据国务院学位办《关于做好2010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录取工作的通知》（学位办〔2010〕33号）和全国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的有关文件精神，经我校招生领导小组会议通过，现将我校2010年在职人员攻读工程硕士学位第二阶段考试和复试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复试工作要坚持 “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做到程序规范、方法科学、工作细致。力求准确、真实地衡量每一位考生的综合素质、专业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为择优录取创造条件，确保我校招收在职人员攻读硕士研究生的生源质量。
二、组织领导

为做好2010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的复试工作，成立校复试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严新平

副组长：张怀民

成  员：范世东、童泽望、方力、史卫国

各学院（所）须成立以院长或主管副院长为组长、院党委纪检委员及有关人员参加的复试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检查、监督复试工作；并根据专业（领域）特点和需要成立若干复试工作小组，每个复试工作小组的专业教师组成不得少于3人（须至少聘请一名有经验的企业专家参与）。

三、复试条件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

2010年在职人员攻读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复试线为： 
1．有学位人员

2010年在职人员攻读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有学位人员复试线为：GCT成绩总分不低于186分(百分位30%以上)。

2.无学位人员

录取无学位人员比例严格控制在录取总人数的10%以内（矿业工程、工业设计工程、交通运输工程为20％），参加复试人数为控制人数的120％。无学位人员实际录取分数根据比例限额向上调整。

3． 持2009年GCT有效成绩的考生其中GCT成绩百分位须控制在2009年成绩的30%以上，持2009年GCT有效成绩的考生中无学位人员原则不予录取。

四、第二阶段考试

1. 参加复试的考生必须先参加学校组织的第二阶段考试。

2. 考试科目

工程硕士：专业基础课

3. 考试方式

笔试。由各学院组织。

五、要求和程序
所有考生均须到学校参加二阶段考试和复试，具体安排如下：

1. 通知

根据学校招生领导小组确定的分数线，所有考生的名单由研究生院（筹）统一下发到各学院（所），由各学院（所）负责通知考生在规定的时间参加考试。研究生院（筹）将不再向考生发放考试通知书。

2. 资格审查

所有参加的考生首先到研究生院（筹）进行资格审查（不得委托他人代理），并在《资格审查承诺书》上签字方为有效。资格审查合格的考生凭《资格审查合格通知单》到各学院（所）参加考试，否则无效，将不予录取。资格审查需出示以下材料：

(1) 身份证、本科毕业证及学士学位证原件（审查后退还）
(2) 《2010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报考资格审查表》（现场报名时网上打印）、《武汉理工大学2010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第二阶段考试的考生情况登记表》（此表限工程硕士填）
(3) 身份证、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复印件（由学校留存）
考生应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行，诚信负责。对不符合报考条件或提供虚假信息的考生将取消复试资格，责任由考生自负。

3. 资格审查及考试时间、地点

(1) 时间： 2010年12月18日——19日两天完成。
(2) 凡参加考试的考生，请首先到研究生院（筹）专业学位办公室进行资格审查， 已通过了资格审查考生到学院（所）参加第二阶段考试和复试。
4. 复试内容、方式

复试内容：重点对考生的思想品德、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基本素质、培养潜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具体考核形式由各招生学院（所）自定。

5. 收费标准和收费方式

收费标准参照《湖北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2010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报名考试工作的通知》，专业课复试按每科100元收取，工程硕士每人200元。考生在研究生院（筹）进行资格审查时，由计财处统一收取。考生凭缴费收据和《资格审查合格通知单》到学院（所）参加第二阶段考试和复试。

六、注意事项
1. 各学院（所）应高度重视第二阶段考试和复试工作，本着对考生负责的态度，必须及时通知到每位参加考试的考生在规定的时间、地点按规定的方式完成。若学院（所）未能通知到考生致使考生没能参加考试，后果由各学院（所）自负。
2. 请各学院（所）根据要求制定本学院（所）的具体实施方案（包括复试工作领导小组人员名单、复试工作小组人员名单、复试时间、方式等），并于2010年12月15日前报研究生院（筹）专业学位办公室备案。考试期间研究生院（筹）将随时检查。
3. 考试结果须在复试结束后三天内上报研究生院（筹）专业学位科，以便做好录取工作。未按规定时间上报成绩影响录取工作，后果由各学院（所）自负。

4. 复试必须有完整、规范的复试记录，所有的复试原始资料不得更改并须妥善保存、认真归档。 
                                         研究生院（筹）

                                        2010年12月10日

